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教学楼物业管理服务招标书
为加强和规范南京医科大学综合楼宇的管理，提升综合楼宇管理服务质量，为师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现拟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先知楼物业管理服务单位。诚请有资质、有经验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前来投标。具体招标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范围

第一标段：江宁校区教学楼   第二标段：江宁校区康达楼
二、委托管理形式

全委托管理、自负盈亏。

三、委托管理期限

　　交接日至2012年10月31日。

四、项目概况：

第一标段：江宁校区教学楼：总建筑面积约37400平方米，其中教学楼1幢建筑面积约33400平方米，解剖教学楼1幢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
第二标段：江宁校区康达楼：总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
五、物业管理服务内容
1、安全管理：负责对大楼内的公共安全秩序的维持与管理；做好楼内防火、防盗工作；

2、清洁卫生：负责大楼门厅、走廊、楼梯、电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保洁；楼内教室、会议室的保洁；楼外连廊、门厅前平台、台阶、散水坡范围内清洁及绿化维护工作；地下室的保洁；楼内垃圾收集并倒入垃圾箱；

3、维修：承担大楼公共部位和室内所有门窗、锁具、灯具、开关、插座、水龙头、冲洗阀、水箱、卫生间隔断、下水管道疏通及楼内水管、电线等维修人工费、材料费；承担楼内配电设备、供水增压设施、消防及安防设施维修人工费和单价小于200元的维修配件材料费，超过200元的维修配件费用由招标人承担；承担教室课桌椅、黑板的日常维修人工费、材料费；承担楼内消防指示标志、应急灯的维修人工费、材料费；

4、水电管理：负责楼内配电、增压供水设施的管理，确保楼内正常供水供电，做好楼内节水节电工作，杜绝水电浪费现象；
5、电梯管理：及时发现电梯安全故障，确保电梯安全运行，重大活动时对电梯运行实行有效控制。电梯的维修与保养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6、负责各教室空调使用管理：根据校区的规定，控制和管理好空调，保证空调使用的可控性和经济性，并保持空调的完好性。空调的维修与保养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7、负责教学楼内教学设备（多媒体、语音、扩音等设备）的管理及承担相应的耗材费用；负责会议室内设备和设施的管理，并承担与之相关的耗材费用；负责教室粉笔、黑板擦的发放并承担费用。本项目的设备维修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8、负责大楼内部分房间钥匙的管理；楼前车辆停放的管理；

9、其他物业管理范畴内的服务。

六、物业管理服务要求

1、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按“南京医科大学教室管理暂行规定” 和“教室管理工作细则”，负责该楼教室管理工作，按学校教学计划要求，确保教室使用；负责教学常规用粉笔、黑板擦、电池、窗帘等用品的供应；负责教师休息室的管理，保证开水供应。

2、负责大楼多媒体教室现教设备的检查和使用管理，负责办理多媒体教室钥匙和现教设施的借用、日常检查、保养工作；负责办理教师使用多媒体设备的验证、借用、登记、退还手续，教师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如遇有问题，由管理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教师下课后，管理员应及时检查多媒体的完好情况，并关闭好教室的灯和门窗。

3、负责教学楼消防设备、监控设备等相关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每周进行2次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和安全监控设施处于良好状态、消防通道安全畅通，杜绝楼内违章现象。按作息时间熄灯、关窗、锁门并留人负责夜间值班，确保教学楼的安全。
4、负责大楼教室及所有大厅、楼道、厕所、地下室等公共场所卫生清洁工作和物业范围内的绿化养护及鼠、蝇、蚊、虫等的消杀工作，垃圾的清运，每天卫生检查有记录表。必须保持大楼的洁净卫生、空气清新，环境无污染。走廊、楼梯、电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每日清扫2遍，每天拖洗1遍。大楼内垃圾日产日清，保持全天候卫生洁净，卫生达标。服从、接受校爱卫会的工作指导和检查。
5、负责大楼内各类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大楼及配套设施完好率 98%。加强巡检和及时整改，每日填写巡检表。保证房屋外观无破坏、立面整洁、无改变使用功能、无搭建设施及无随意占用通道现象。
6、负责大楼公共部位的零星维修工作，包括门窗、黑板、桌椅、灯具、电扇、开关、插座、水龙头、冲洗阀、水箱、卫生间隔断、下水管道疏通及楼内水管、电线等。对大楼公共部位及教室内照明应确保完好无损，夜间照明正常，照明灯完好率达99%。

7、维修及时、快速，紧急维修响应不超过半小时，一般维修半个工作日内并且当天完成，有完备的维修记录登记，确保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8、负责楼内水电、电梯、空调等各类公共设施的维护和报修，确保正常使用。

    9、负责该楼（含地下室）的水电、电梯、空调等管理，杜绝常明灯、长流水。 

10、服从学校的统一指挥和调谴，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首先考虑学校利益和学生安危，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确保学校的稳定。
11、协同学校有关部门做好学生的教育教学管理、校园环境的文化建设工作。
12、协助学校做好重大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及按业主要求做好其它临时性的管理工作。
13、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条件接受学校对大楼管理服务的综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费用挂钩，奖优罚劣。奖罚标准为总经费的3-4%。
七、报名条件

1、投标单位资质要求：投标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叁级（含）以上资质（学校后勤集团公司参照以前）。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2、投标单位经营业绩、财务状况良好，具有高校教学楼宇管理经验的单位优先考虑。

　　3、具有一套较完善的物业管理服务的规章制度和素质较高的管理队伍，投标方选派的楼宇管理负责人应有大专以上学历水平、能为人师表且具备较高政治思想素质和管理服务水平，一般管理人员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经过物业管理专门培训，责任心强，服务态度好，工作经验丰富；其他人员应经过岗前培训；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所有人员必须相对稳定。
八、投标文件内容

　　1、投标申请公函。

　　2、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具法人签名（盖章）的委托授权书。

　　3、企业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复印件（备原件核对）。

　　4、公司简介及近两年经营业绩（特别是高校管理业绩）。

　　5、物业管理站负责人简历、证书及业绩。

　　6、管理措施及竞标策划（必须包含招标文件约定的相关内容，提供投标人为实现专业服务，拟实施的各项管理办法、规章制度、人员配备情况、实施细则等）。

　　7、安全、优质服务承诺书；

　　8、管理费用预算及报价。包括人员工资、劳保用品费、维修材料费、清洁卫生用品费、管理费、利润及税金等全部费用，按年报价。

　　上述资料要求加盖法人公章，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原件及副本），装入同一密封袋内，加盖骑缝章。投标文件正、副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九、限制条款

中标单位不得利用管理区域内的发包人房产、物业、水电等资源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得转让给第三方管理。

十、开标、评标、答疑、定标

　　1、开标：各投标单位参加现场开标，8月15日10：00，行政楼311室。
　　2、评标：由学校相关部门组成评标小组，进行综合评标。（具体见附件一）

　　3、答疑：如评标小组对投标文件有疑问，投标单位以书面形式现场答疑。

4、定标：经评标小组根据综合因素决定。

十一、其他事项

　　1、招标文件和中标单位投标文件将成为合同附件。

　　2、领取标书时间：2011年8月8日起，投标单位应察看各楼宇，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物业管理方案。

　　3、投标单位对招标文件的疑问，可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咨询，咨询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10：00。对投标文件中原则性疑问，招标单位将以书面形式告知所有投标人。但投标单位自己对招标文件的推论与招标单位无关。

　　4、投标单位在开标前需交投标保证金2000元，未中标单位开标后即可退还；中标单位需交履约保证金20000元；合同期满且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无息退还。采用支票、本票、银行汇票等方式，收票方名称：南京医科大学，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汉中门支行，账号：4301010109001038622。将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投标保证金收据复印件随投标文件密封提交招标人。

5、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至：南京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      地址：南京市汉中路140号  

    接收人：潘国华   电话：025-86862694  手机：13813963678

投标截止期：2011年8月15日 上午9:00整 

                                             南京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1年8月8日
PAGE  
第4页共4页

